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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投诉处理办法》
修改说明

为了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规范投资基金业投诉处

理工作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）

不断推动基金行业多元解纷机制提质增效。妥善有效化解行

业纠纷，关系到投资者切身利益，是基金行业合规健康发展

的基础。持续完善协会投诉处理机制，是健全投资者诉求表

达途径和非诉讼救济的主要措施，是有效防范和化解行业风

险的重要手段。根据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私募投资基金监

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等规定，基金业

协会对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投诉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投诉办法》）进行修改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改背景

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第 111 条规定，“基金业协会对会

员之间、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基金业务纠纷进行调解”，

《暂行办法》第 30 条规定，“基金业协会应当建立投诉处

理机制，受理投资者投诉，进行纠纷调解”。依法受理投资

者投诉并妥善化解行业纠纷是基金业协会的法定职责。

2014 年 9 月，基金业协会首次发布《投诉办法》。私募

基金登记备案制度实施以来，基金业协会收到的投诉数量逐

年增加，截至目前，共收到各类投诉 20,149 件，年均办结

率为 75.4%，通过组织调解或者促成当事人和解等方式，帮

助投资者挽回经济损失 44.82 亿元。以往投诉处理过程中，

存在个别有待完善之处，比如，由于投诉范围界定不够清晰，



2

导致投诉与举报、咨询等不同事项交织混同，不利于实现保

护投资者的核心目标；再如，行业机构作为投诉处理的首要

责任主体地位不够明晰，不利于将压力及时有效传导到行业

机构，促进行业机构与投资者平等协商解决纠纷；同时，投

诉处理措施有待健全，与纠纷调解、风险监测以及风险报告

等程序衔接有待进一步理顺。

《投诉办法》发布以来，我国投资者保护制度不断完善，

金融监管部门对于投资者保护力度不断加强。其中，《证券

法》设立“投资者保护”专章，突出保护投资者工作的重要

性。2021 年 5 月 15 日“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”，在中国

证监会投保局指导下，基金业协会会同证券业协会、期货业

协会共同发布《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

指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投诉指引》），进一步明确证券基

金期货经营机构应当承担投诉处理的首要责任，妥善处理投

资者对本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提起的投诉，与投资者平等协商

解决争议。

为了进一步提高投资者服务水平，规范投资基金业投诉

处理工作，促进行业持续合规健康发展，基金业协会对《投

诉办法》进行了及时修改和完善。

二、修改主要内容

本次修改后的《投诉办法》共分五章，主要修改内容如

下：

一是清晰界定投诉处理范畴，立足保护投资者根本宗旨。

在《投诉办法》中，依据金融监管部门规定并结合《投诉指

引》有关内容，明确将投诉定义为“投资者在基金投资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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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接受相关服务过程中，与基金业协会自律管理对象之间产

生的民事纠纷，要求解决纠纷的行为。”通过列举方式说明

不属于投诉的范畴，将投诉与举报、咨询等进一步区分，使

基金业协会投诉受理范围更加明晰，突出了保护投资者合法

权益的工作目标和根本宗旨。

二是规范投诉处理工作流程，探索建立投诉转办制度。

《投诉办法》明确了基金业协会的投诉受理标准、来访投诉

要求、投诉办理方式等内容，完善了投诉处理时效要求。在

投诉处理方式上，充分吸收《投诉指引》有关规定以及金融

监管部门实践经验，探索建立投诉转办制度。考虑到基金业

协会自律管理对象类型较多，不同类型行业机构之间在实际

办理投诉的能力以及现实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，为了切实维

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《投诉办法》规定，对于被投诉机构存

在经营异常等特定情形的，基金业协会可以决定自行办理投

诉。对于转交行业机构办理的投诉，行业机构应当按照《投

诉办法》以及《投诉指引》等规定及时办理。

三是压实行业机构主体责任，明确投诉办理基本要求。

《投诉办法》要求行业机构建立投诉处理工作制度，明确内

部投诉处理流程、职责分工、考核评价等事项，遵守对于投

诉人相关信息的保密义务，向协会报备并及时更新本机构投

诉处理工作负责人员，结合投诉信息定期分析总结经验，遵

守投诉办理时效要求，妥善保管投诉办理材料，对于重大投

诉风险及时向基金业协会及相关主管部门报告。

四是强化自律管理程序衔接，丰富行业多元解纷机制。

《投诉办法》规定，在投诉办理过程中，基金业协会可以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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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组织调解或者促进当事人自行和解等方式办理投诉，加强

投诉处理与调解程序有效衔接；投诉处理过程中，发现投诉

对象涉嫌违反自律规则，基金业协会按照自律管理程序处理；

涉嫌严重违法违规的，向中国证监会报告。


